株洲市水利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2022年版）
	序号
	检查事项
	是否涉企
	检查方式
	是否联合
检查
	检查频率
	检查依据
	备注

	
	事项类型
	实施清单名称
	所涉领域
	
	
	
	
	
	

	




1
	




行政检查
	


涉河建设项目执
行洪水影响评价
批复内容实施情
况检查
	



防洪、地质 灾害
	




是
	




现场
	


水利局、交通运输局、住建
局等可联
合检查
	




不定期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八条对于河道、湖泊管理
范围内依照本法规定建设的工程设施，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
法检查；水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时，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有关
的情况和资料。
	

	

2
	

行政检查
	
对于河道、湖泊 管理范围内工程 设施的检查
	

防洪、地质 灾害
	

是
	

现场
	

否
	

不定期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八条对于河道、湖泊管理范 围内依照本法规定建设的工程设施，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 检查；水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时，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有关的 情况和资料。
	

	







3
	







行政检查
	






对汛前防汛工作 的检查
	







防洪
	







是
	







现场
	






相关部 门可联合 检查
	





巡查+不定 期检查（不 少于1次
/月）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第十五条各级防汛指挥部应当
在汛前对各类防洪设施组织检查，发现影响防洪安全的问题， 责成责任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处理，不得贻误防汛抗洪工作。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防汛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所管辖的防 洪工程设施进行汛前检查后，必须将影响防洪安全的问题和处 理措施报有管辖权的防汛指挥部和上级主管部门，并按照该防 汛指挥部的要求予以处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第十八条山洪、泥石流易发地 区，当地有关部门应当指定预防监测员及时监测。雨季到来之 前，当地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安全检 查，对险情征兆明显的地区，应当及时把群众撤离险区。风暴 潮易发地区，当地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水库、海堤、闸坝、高 压电线等设施和房屋的安全检查，发现影响安全的问题，及时 处理。
	

	





4
	





行政检查
	




对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单位及其质 量检测活动的监 督检查
	





水利工程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
（1次/半 年）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 36号）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对检测单位及其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 容：（一）是否符合资质等级标准；（二）是否有涂改、倒卖
、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等级证书》的行 为；（三）是否存在转包、违规分包检测业务及租借、挂靠资 质等违规行为；（四）是否按照有关标准和规定进行检测；
（五）是否按照规定在质量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质量检测报 告是否真实；（六）仪器设备的运行、检定和校准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 所管辖的水利工程的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检查。
	



	





5
	





行政检查
	


对水资源保护工 程、取水人的取 用水情况和水资 源费缴纳进行检 查
	




防治水害、 可持续发展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
（不少于1 次/季度）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在进行监督检查 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 有关文件、证照、资料；（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执 行本条例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三）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 人的生产场所进行调查；（四）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监督检查人员在进行监督 检查时，应当出示合法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 对监督检查工作应当给予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 员依法执行公务。
	

	




6
	




行政检查
	



对旱灾后续工作 的检查
	




防旱减灾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
（不少于1 次/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第五十三条旱情缓解后，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水利工程进行检查评估，并
及时组织修复遭受干旱灾害损坏的水利工程；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将遭受干旱灾害损坏的水利工程，优先列
入年度修复建设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第三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抗
旱责任制落实、抗旱预案编制、抗旱设施建设和维护、抗旱物
资储备等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应当及时处理或者责成
有关部门和单位限期处理。
	

	
7
	
行政检查
	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实施 情况跟踪检查
	
可持续发展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
（1次/季 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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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水利工程建设质 量监督检查
	








水利工程
	








是
	








现场
	








是
	







不定期检查
（不少于1 次/季度）
	
1.《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50
号）第十二条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监督设计、监理、施
工单位在其资质等级允许范围内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工
作；负责检查、督促建设、监理、设计、施工单位建立健全质
量体系。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按照国家和水利行业有关工
程建设法规、技术标准和设计文件实施工程质量监督，对施工
现场影响工程质量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2.《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49 号）第十条政府对水利工程的质量实行监督的制度。水利工程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由相应水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质量监督机
构实施质量监督。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
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